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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武漢肺炎）」 
防疫協調會第 20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9 年 11 月 24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3 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孫同文行政副校長兼國際長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莊宗憲 

出席單位所屬人員如下： 

一、副校長：江大樹學術副校長兼教務長、孫同文行政副校長兼國際長。 

二、教務處：許敏菁秘書。 

三、學務處：李佳偉教官、邱靜儀組長、許秋純護理師。 

四、總務處：廖明曄組長、黃文蔚組長。 

五、國際處：李信組長。 

六、圖書館：鄭淑華館長。 

七、計網中心：簡文章組長。 

八、環安衛中心：陳松毅技術員（請假）。 

九、人事室：吳顯政主任。 

十、主計室：許芮瑄組員。 

十一、秘書室：劉一中主秘（請假）、莊宗憲秘書。 

十二、通識教育中心： 

十三、學生會：洪仟育學生會會長（教政二）。 

壹、主席致詞(含宣布開會)：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確認第 19 次會議紀錄 

參、報告事項：（請各業管單位提報工作事項或協調事項） 

一、教務處： 

   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〈秋冬防疫專案〉雖未將「學校」列在八大類應強

制配戴口罩之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，惟為維護本校全體師生健康，建議仍

應以在室內能否保持 1.5 公尺、室外保持 1 公尺之距離作為應否配戴口罩

之判斷標準。因此，有關上課配戴口罩政策建議如下： 

    考量秋冬時期除 COVID-19 疫情持續嚴峻外，也有多種呼吸道傳染病盛

行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〈秋冬防疫專案〉，自 12/1（星期二）

起，本校師生於教室、實驗室、研討室等室內空間上課時，若座位間難以

維持 1.5 公尺社交距離，請師生一律配合全程配戴口罩(布口罩亦可) ；

於室外場地上課亦請保持 1 公尺以上社交距離，倘無法維持適當距離，則

仍應全面配戴口罩，以維護全體師生健康。 

    此外，針對 100 人以上之大班課程，建議老師上課時採固定座位並留意學

生出席狀況，以利日後萬一有確診病例發生時，可提供防疫單位進行疫情

調查參考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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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： 

案號：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（共同研議） 

案由：有關新公布「秋冬防疫自 12 月 1日起出入 8 大類場所應配戴口罩―包

含教育學習場所」乙案，本校應如何因應及做法。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新公布社區防疫―秋冬防疫專案，自本 109 年 12 月 1 日起出入 8 大類

場所應配戴口罩；計有醫療照顧、大眾運輸、生活消費、教育學習、觀

展競賽、休閒娛樂、宗教祭祀、洽公機構等 8 大場所應配戴口罩。 

  二、現階段 COVID-19 疫情持續嚴峻，國內有多種呼吸道傳染病盛行；國外

疫情持續嚴重，新增個案仍增加中尚未有減緩之情況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經向教育部請示得知，本案秋冬防疫 8 大類場所，其中有關教育學習場

所並不包括各級學校。因校內教職員工生已能掌握確知身分，而外來洽

公或參訪學校家長來賓等一般民眾則應採較高標準，納入秋冬防疫專

案。 

  二、仍請大專校院依教育部 109 年 9 月 8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130773 號

函，因應 109 學年度防疫工作注意事項辦理；執行作法重點摘要如下

述： 

  （一）大專校院健康監測機制：學校得視校園環境狀況，採取彈性作法，於

人員出入密集地點進行體溫監測，並落實課堂點名。 

  （二）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：上課時應注意通風良好，並維持社交距離；如

無法維持社交距離，即應配戴口罩。 

  （三）大型集會活動防疫：須保持社交距離並落實實名制；如無法維持社交

距離，即應配戴口罩。 

  （四）教室及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定期消毒：室內使用冷氣或中央空調時，

教室門可關閉且應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；室內無空調時，教室

可增設抽風扇（壁扇）與立扇並適當擺放。 

  （五）體育課程教學實施：室內外體育課程教學，應保持社交距離；如無法

維持社交距離，即應配戴口罩。 

  （六）校園空間開放：應落實實名制及體溫量測，並注意蒐集民眾個人資料

之保護。 

  （七）停課標準：依指揮中心疫情調查結果，優先辦理學校實體課程停課適

宜，以線上課程或於復課後利用週間補課。 

  （八）教職員工生出國：出國案件應先採取替代措施，於疫情管制過後再行

前往；倘有必要性、急迫性時，校長應審慎評估。 

  （九）防疫期間學生因出現症狀需請假：如有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、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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瀉、失去嗅覺、味覺等相關症狀，應立即就醫診治或在家休息，避免

外出或到校上課上班，學校將不列入出缺席紀錄。 

  （十）居家檢疫期滿後 7 日內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：每日應量測體溫，儘量避

免出入公共場所，外出時應全程配戴口罩。 

   三、建議老師上課時採固定座位並留意學生出席狀況，適時掌握學生健康

狀況。 

   四、請各業管單位針對校內社團大型活動、學生宿舍（學務處）、大、小班

級上課（教務處）、體健中心等運動場所（通識教育中心）及餐廳（總

務處）等活動場所再加強宣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臨時提案案號：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（國際處） 

案由：有關本校境外生寒假春節期間將返家過年後，再返台就學乙事，相關防

疫措施因應及做法。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因國外疫情目前仍屬非常嚴峻，防疫指揮中心不時有公布境外移入之個

案。本校似仍宜鼓勵境外生留台，以避免接觸感染個案之機會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本校仍朝鼓勵境外生留台，以避免接觸感染個案之機會。 

  二、請國際處調查境外生回國意願情形，並儘量鼓勵其留臺。至留臺期間該

生的生活安排或工讀機會等事宜，會上所提初步構想，請各業管單位再

集思廣益。 

  三、下次會議擬針對境外生是否留臺意願再研議各種可行之方案。 

  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4 時正。 


